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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使碩士、學士在職專班之經費得以合理運用，特訂

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學士在職專班經費收支編列

基準」(以下簡稱本基準)。 

第二條    本基準之原則在於不重複領取主管加給，以及不重複抵減

授課鐘點。執行長與副執行長非為在職專班之主管，於在

職專班擔任之角色為工作人員。 

第三條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開辦碩士、學士在職專班，經費以

自給自足為原則，每學期各班預算編列後，應經教務會議

開會通過後，始可動支。如須辦理預算變更，須於開學加

退選截止日後一個月內完成。 

各班編列經費收支由教務會議負責審議並循行政程序簽

奉校長核定後執行。 

第四條  本校碩士、學士在職專班收費區分如下：  

一、學分費：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核算教學及開班成本，

自行訂定，並登載於招生簡章中，但每一學分以壹

萬元為上限。  

二、學雜費：基數不得低於當學年度校訂之研究生、學

士生收費標準。  

第五條    碩士、學士在職專班主管之聘任，分述如下： 

一、 隸屬於系所之在職專班，由系主任、所長擔任。 

二、 隸屬於學位學程之在職專班，由學位學程主任擔

任，得由各該院院長依本校組織規程遴選適當人

員，提請校長聘任。 

第六條    各專班依規模大小及經營班務實際需要，得設置執行長、

副執行長以協助各項班務推動，其職位應由本校專任（案）

教師兼任之。執行長、副執行長非本校組織編制之正式職

稱，該職位得由在職專班主管兼任或擇聘之。 

第七條  本校碩士、學士在職專班經費支出應合於下列原則： 



一、 收入總額編列百分之二十五繳交校務基金，惟新開  

設之在職專班開始招生授課第一年准予免繳，第二年

編列百分之十五。 

二、 教師鐘點費每節以二仟元為上限。邀請校內教師演

講，每場次酬勞以四仟元為上限，邀請校外知名人

士演講，每場次酬勞以六仟元為上限，每場時間至

少九十分鐘，每小時單價以不超過二仟元為原則。

前開項目支出超過上限時，應申明理由，經教務會

議審查通過，由校長核定後報支。另專（兼）任教

師假日校外授課得依需要核實發給交通費。 

三、其他經費編列原則： 

1. 碩士、學士在職專班主管職務加給：學位學程主任擔

任在職專班主管應依照「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及教

師兼任主管職務加給表」支給主管職務加給。其同時

得適用國旅卡補助、3 小時預編之減授鐘點所衍生之

超支鐘點費（最後須依照實際超支鐘點來抵扣計算之）

等相關規定。 

2. 執行長工作費：工作費金額由各班決定，惟不得超過

系所主管加給。如由學位學程、系所主任兼任，不得

超過系所主管加給 1/2。 

3. 副執行長工作費：工作費金額由各班決定，惟不得超

過系所副主管加給。如由學位學程、系所(副) 主任兼

任，不得超過系所副主管加給 1/2。 

4. 導師費：比照一般學士班、碩士班之規定辦理。 

5. 碩士論文指導費：專任教師比照一般學士班、碩士班

之規定辦理。兼任教師由於無法支給指導學分費，得

以一般碩士班支給標準之 2倍為上限辦理。 

6. 碩士論文口試費：以一般碩士班支給標準之 2 倍為上

限。 

7. 講義編撰費及課程規劃費：同一班次以所發給之教師

鐘點費 1/2 為上限。 

8. 專(兼)任助理薪資：依照相關標準編列，但專任助理之

勞健保、公提退休金支出僱主應負擔部分及適用勞基

法所衍生之各項支出應由各班次收入自行編列支應。 

9. 臨時工資：以時薪計者，以勞基法規定之基本時薪核

給，並以勞基法規定之基本工資為月支上限。 

10.旅運費：依行政院頒佈之國內外出差費用規定，核實

報支。 



11.場地費：依所使用之場地借用標準辦理。 

四、開班所需之設備費、作業費及雜費得依本校相關規

定及標準酌予編列。 

五、特殊相關費用則另案簽准。 

第八條    工作費之支給原則： 

一、 學位學程主任未兼任校內主管職務，若兼任該專班

執行長或副執行長時，不得支領執行長或副執行長

工作費。 

二、 學位學程主任若兼任校內主管職務，同時兼任該專

班執行長或副執行長時，得支給執行長或副執行長

工作費。 

三、 系所主任若兼任執行長或副執行長時，得支給執行

長或副執行長工作費。 

第九條    碩士、學士在職專班經費基於自給自足原則，前二條之支

出項目由各在職專班經費中編列預算支應。學位學程主任

如果同時兼任校內主管職務者，學位學程主任職務加給與

校內主管職務加給之差額部分由在職專班編列預算支

應，國民旅遊卡補助費用則免編列。 

第十條  本校碩士、學士在職專班當年度收支核結後，如有餘額，

得結轉以後年度使用。若該專班因故停辦，其結餘經費得

結轉為原開班單位使用。 

第十一條  本基準經本校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實施。 


